
 

一、评选依据 

《中国水利工程协会章程》（2005 年 8 月 19 日颁布） 

《中国水利工程优质（大禹）奖评选管理办法》（中水协

〔2020〕29 号） 

二、实施机关 

中国水利工程协会（以下简称工程协会）。 

三、评选权限 

评选和颁发获得中国水利工程优质（大禹）奖（以下简

称大禹奖）的工程。 

四、评选范围、申报单位及申报条件 

（一）评选范围 

评选工程范围主要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新建、改

建、扩建的大中型水利工程。 

（二）申报单位 

申报工程原则上以工程项目法人（或建设单位）为申报

主体；工程投入运行后，可由工程管理单位作为申报主体。

申报主体也可委托主要贡献单位申报。 

（三）申报条件 

申报工程应具备以下条件： 



1.符合申报工程范围及规模要求； 

2.符合基本建设程序，且工程按照有关行业要求通过竣

工验收； 

3.工程施工质量评定达到优良等级；  

4.工程投入使用运行一年以上，原则上应达到设计标准

的运行考验。 

五、申报程序 

（一）在“大禹奖网上申报系统”填报有关信息； 

（二）完成网上申报后，按照工程的管理权限和申报系

统规定格式，书面报相应的流域管理机构、省级水行政主管

部门或由其书面委托的相关行业协会审查，签署推荐意见，

加盖公章； 

（三）在规定时间内将大禹奖申报表和申请报告及证明

材料等纸质资料、多媒体视频资料各一份报至工程协会。 

 

六、评选时限 

（一）申报时间 

大禹奖每年组织申报，两年表彰、颁奖一次，对为获奖

工程作出主要贡献的单位和个人进行表彰。 

（二）现场检查时间 

工程协会按照申报条件对申报资料进行初审。对初审合

格的项目报水利部工程建设司核查后，工程协会适时进行现



场复核。 

（三）评审会议 

在现场复核结束后，召开复核专家会议，确定最终推荐

参评名单；召开评审会议，对本评选周期的申报工程进行评

审。 

七、需提交的材料 

（一）网上申报资料 

详见“大禹奖网上申报系统”说明。 

（二）纸质申报资料 

与网上申报资料相一致的纸质资料，相关证明材料等。 

（三）视频资料及图片资料 

详见《中国水利工程优质（大禹）奖评选管理办法》及

“大禹奖网上申报系统说明”等相关文件。 

八、收费依据和标准 

不收费。 

  



 

 

 

 

 

 

 

 

 

 

 

 

 

 

 

 

  

 

 

 

 

评选出获奖工程 

召开评审工作会议 

获奖工程公示 

公布获奖工程 

颁奖 

获奖工程宣传 

其他媒体 水利部网站 

工程协会网站 中国水利报 

复核工作会议 提出推荐项目名

工程协会 

组织申报工作 

组建专家组 

召开申报工作会议会 

申报单位 

申报项目初审 

工程现场复核 

初审名单报水利部审

 



 


